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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巩固深化常态化退市机制，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，按照

中国证监会统一部署，12 月 29 日，我所发布修订后的《上市公司自律

监管指南第 1 号——业务办理（2023 年 12 月修订）》《创业板上市公

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——业务办理（2023 年 12 月修订）》，对“退

市风险公司信息披露”作专门规范。本次修订是我所深入贯彻落实中央

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，坚守监管主责主业，强化退市

风险源头管控，推动形成“有进有出、优胜劣汰”良好市场生态的又一

举措。

2023 年 1 月 13 日，我所发布《关于加强退市风险公司 2022 年年

度报告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提高财务类退市

风险公司风险揭示频次和针对性。作为 2022 年退市监管的阶段性要求，

《通知》对促进退市风险有序释放和平稳出清发挥了积极作用。本次修

订一方面将《通知》中行之有效的监管要求固化为指南规定，给予市场

明确预期；另一方面全面扩展适用范围，实现财务类、交易类和重大违

法类等各类退市风险全覆盖，同时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补齐短板，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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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风险揭示力度，压严压实“关键少数”和中介机构责任，推动

实现退市风险早发现、早预警、早暴露、早处置。

一是围绕突击交易和无法按期披露年报，强化财务类退市风险

揭示。本次修订强化了债务重组等重大交易监管，明确上市公司在

债务重组、资产捐赠等重大交易消除重大不确定性前不得随意披

露，避免误导投资者；同时提高重大交易实施门槛，对交易标的为

公司股权的，除审计外，还要求进行评估并披露评估报告。此外，

新增无法披露年报重点风险提示事项，明确公司一旦出现无法按期

披露年报风险的，应当作重点风险提示，推动相关信息尽早释放，

避免市场预期不足。

二是防止 1 元股公司不当影响股价，新增交易类退市风险披露

要求。本次修订明确要求股票收盘价低于 1 元的公司在披露增持、

回购、要约收购、控制权变更等公告时，应当充分说明其履约能力，

交易所可以要求相关方提供证明性文件。同时要求股票收盘价接近

1 元的公司参照前述规定执行。

三是前移风险揭示时点，新增重大违法类退市风险披露要求。

对于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，现有规则要求公司在

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或有罪裁判后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

提示公告，本次修订进一步前移披露时点，要求公司在立案或者被

提起公诉期间每月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。

四是压严压实董监高责任，促进审计委员会发挥监督作用。本

次修订要求审计委员会关注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财务信息的

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财务会计报告的重大会计和审计问题。

此外，要求退市风险公司董监高督促公司依法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，更加审慎地发布影响公司上市地位相关的信息。

下一步，我所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金融工

作会议精神，按照中国证监会统一部署，以全面加强监管、防范化

解风险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为重点任务，督促退市风险公司有效揭示

退市风险，增强市场可预期性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助力建设以

投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，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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